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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歙县城区餐厨
垃圾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歙政办秘〔2024〕70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《歙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第

42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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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强餐厨垃圾管理，推进餐厨垃圾的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

害化，维护市容环境卫生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依据《城市

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黄

山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》等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企业运作，集中收运、专业处置”思路，

遵循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处理原则，进一步规范城区餐

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及监督管理，杜绝因餐厨垃圾造成的动

物疫病传播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规范餐厨垃圾处置许可。由县城市管理局通过招标等

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许可的决

定，向中标人颁发城市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许可证和城市

餐厨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。

（二）规范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。由中标的餐厨垃圾处置单

位向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统一发放专用收集容器；产生单位按照指

定地点和时间交由收运单位统一收运；收运单位按规定配备专用

收集车，采用定时定点和巡回流动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城区内餐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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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进行全天候、全覆盖收运。收运的餐厨垃圾统一运至县餐厨

垃圾处置中心。

（三）加强餐厨垃圾日常监管。县直相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

工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、加工和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，建

立日常监管档案，经常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餐饮服务单位严格落

实主体责任，依法查处违规投放行为；进一步加强对餐厨垃圾处

置单位的日常监管，定期开展检查，指导、督促餐厨垃圾处置单

位建立处置记录台账，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县城市管理局负责餐厨垃圾管理的政策制定、监督考核、行

政许可和统筹协调工作。

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研究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

和无害化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，建立激励机制，支持相关企业的

发展，加强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价格成本的调查工作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服务企业餐厨垃圾产生的监督

管理，监督餐饮服务企业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

求，建立餐厨垃圾管理制度和处置台账，督促餐饮服务企业与有

资质处置餐厨垃圾的单位签订收集、运输协议，索取并留存相关

资质证明复印件，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，依法查处以

餐厨垃圾为原料制作食品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。

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畜禽饲养场所的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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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餐厨垃圾饲养畜禽、无证生产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等违法行为。

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负责餐饮行业管理，督促餐饮服务

者将餐厨垃圾单独存放并交由有资质处置餐厨垃圾的单位收集、

运输和处置。

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餐厨垃圾处置单位污染防治的监督管

理。

县公安局负责加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车辆的道路安全管理，

依法查处利用餐厨垃圾制售食用产品危害人体健康的犯罪行为。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文化旅

游体育局、县卫生健康委、县教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新保中心等

部门按照自身职责，协同做好餐厨垃圾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开展形式

多样、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，切实增强产生、收运、处置餐厨垃

圾单位及从业者遵纪守法意识，增强市民环保意识、监督意识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机制，

定期开展餐厨垃圾联合执法行动，及时通报情况，依法查处非法

处置餐厨垃圾的违法行为。将餐厨垃圾产生企业和餐厨垃圾收

集、运输、处置企业的违法违规处罚情况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保障。县直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，强

化协调联动，共同促进餐厨垃圾收运、处置工作，县财政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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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协调，做好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的资金保障。


